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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遂府办函〔2009〕64号

遂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遂宁市抗旱救灾应急预案》的

通       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级有关部门：

《遂宁市抗旱救灾应急预案》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九年三月十日        
遂宁市抗旱救灾应急预案

1  总 则

1.1编制目的

保障我市干旱应急救灾工作快速、高效、有序地进行，明确各级、各部门职能职责，最大程度地减轻干旱灾害造成的损失，维护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稳定。

1.2 编制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遂宁市公共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发生在我市辖区内的特大、重大、较大干旱灾害及供水危机的应急处置，并指导全市抗旱救灾工作。
1.4 工作原则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在省抗旱指挥部和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市抗旱救灾应急指挥部负责制定、协调和组织实施本预案，同时指导全市各级水利部门制定本辖区的抗旱救灾应急处置预案，按照分级管理、分级响应的要求，落实应急处置责任制。

协调配合、社会参与。各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全社会形成合力、协同行动。
干旱应急处置和救灾工作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广泛的社会动员与救助机制；充分发挥武警部队、公安消防、民兵预备役人员在抗旱救灾工作中的骨干和突击队作用。
因地制宜、统筹安排。以水资源承载能力为基础，首先满足群众生活用水、再解决生产用水；实行统一调配，利用和保护水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2  组织机构和职责
2.1 市抗旱救灾应急指挥部
指 挥 长：市人民政府分管副市长。
副指挥长：市人民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市水利局局长、市人民政府应急办主任。

成员单位：市水利局、市农业局、市财政局、市气象局、市农机局、市国土资源局、市民政局、市卫生局、市食品药品监督局、市畜牧食品局、市公安局、市环保局、市经委、市商务局、市粮食局、市林业局、市交通局、市规划和建设局、市政府新闻办、市广播电视局、遂宁日报社、市消防支队、遂宁武警支队、明星电力公司、电信遂宁分公司、移动遂宁分公司、联通遂宁分公司。
市抗旱救灾应急指挥部职责：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抗旱救灾工作指示精神，在省指挥部的领导下，组织实施全市范围内的重大、特大干旱灾害应急处置工作；直接领导、指挥、协调较大干旱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督导各区、县实施一般干旱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组织、协调跨部门、跨地区的紧急增援；协调遂宁武警支队参与抗旱救灾工作。
市抗旱救灾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水利局，办公室主任由市水利局局长担任，分管副局长任办公室副主任。启动本预案后，市政府应急办与其合署办公。办公室职责：贯彻市指挥部的指示和部署，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分析旱灾发生原因和发展趋势，提出具体的应急处置、救灾方案及工作措施建议，为市指挥部决策提供依据；协调各（区）县抗旱救灾指挥部、市指挥部成员单位之间的抗旱救灾工作并督促落实；收集和汇总旱情、灾情，及时向市和省抗旱救灾指挥部汇报有关情况；负责干旱灾害预警、信息披露和新闻发布筹备工作；承担市指挥部日常事务。
2.2部门（单位）职责分工
（1）干旱救援
市水利局、市农机局、市国土资源局、市消防支队、遂宁武警支队、市应急救援支队及事发地人民政府：迅速集结待命、调集抗旱救灾物资、设备和设施，按指挥部指令赶赴旱灾现场，组织当地群众抗旱自救；立即实施抢修、调配抽水机具与供水设施，开展输水、提水和协调跨行政区域引水，启动应急水源工程；组织打抗旱井、机井，开采地下水，安排力量向生活用水非常困难的地区输送饮用水和食物，转移偏远无水地区的群众和牲畜，全力做好抗旱救灾工作。
市农业局：负责开展农耕保水措施（施用抗旱剂），指导灾区改种、补种旱作物，调集旱作物种子、种苗，搞好农作物病虫害防治。
市林业局：负责森林的抗旱防御、森林病虫害防治、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
（2）救护防疫

市卫生局、市畜牧食品局：立即组建医疗卫生救援队赶赴干旱地区，组织开展现场病员救护，转移外送重病人员；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控制人和动物传染病与疫情的发生和蔓延。
（3）救济安置

市民政局、市规划和建设局：立即设置临时居住场所或调剂群众住房，调集生活救助资金和物资（如帐蓬、食品、饮用水），组织协调落实灾民临时安置、生活保障。 
（4）资金物资保障

市财政局、市经委、市商务局、市粮食局、市药监局：负责储备和调拨抗旱救灾资金、物资（粮油、食品、矿泉水、药品、柴〈汽〉油、帐篷等），确保抗旱救灾工作所需的供应。
（5）交通运输保障

市交通局、市规划和建设局、市铁建办：负责迅速组织交通运力和工程抢修设备，对救援所需的公路、桥梁等设施进行抢修、疏通，保障抗旱救灾物资、设备和救援人员、伤病人员的快速运送。
（6）电力通信保障

明星电力公司、市无管处、电信遂宁分公司、移动遂宁分公司、联通遂宁分公司：负责抗旱救灾的电力需要和转移安置点群众的临时供电；在通讯设施无法正常使用时，立即开通备用应急通讯设备，保证应急救援、抗旱救灾通讯畅通。
（7）治安维护

市公安局、遂宁武警支队：负责灾区社会治安、交通秩序的维护，做好抗旱救灾物资及储备仓库的警卫工作；加强饮用水源区的保护，预防、打击各类破坏供水、供电、救灾物资运输的违法犯罪活动。
（8）灾情监控

市气象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局、市林业局、市环保局：负责天气形势变化的监测，分析、预报未来旱情发展趋势，按指挥部的指令组织实施人工增雨作业；对旱区水利工程蓄水、农作物、林木受旱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旱情对城乡生活、农作物、江河水质、生态环境等方面造成的不利影响，采取有力措施确保人畜饮用水安全。
（9）宣传报道
市政府新闻办、市广播电视局、各新闻媒体单位：按照市指挥部的指令和有关规定及时向社会公众宣传报道旱情、灾情及抗旱救灾工作情况。
3  分级标准
特大干旱是指农田受旱面积160万亩以上；农田成灾面积120万亩以上；粮食减产30%以上；农村饮用水困难人数达60%以上；城市饮用水低于正常日用水量30%以上。

重大干旱是指农田受旱面积为120万亩以上，160万亩以下；农田成灾面积为80万亩以上，120万亩以下；粮食减产20%以上，30%以下；农村饮用水困难人数达40%以上，60%以下；城市饮用水低于正常日用水量20%以上，30%以下。

较大干旱是指农田受旱面积为80万亩以上，120万亩以下；农田成灾面积为50万亩以上，80万亩以下；粮食减产10%以上，20%以下；农村饮用水困难人数达20%以上，40%以下；城市饮用水低于正常日用水量10%以上，20%以下。

一般干旱是指农田受旱面积为50万亩以上，80万亩以下；农田成灾面积为20万亩以上，50万亩以下；农村饮用水困难人数达20%以下；城市饮用水低于正常日用水量5%以上，10%以下。

4  预测预警
4.1监测

充分利用气象、水文等旱情监测手段，依靠广大群众进行密切监控，随时掌握旱情灾情，并预测干旱发展趋势。

4.2预警

干旱灾害或供水水源短缺、供水水质被侵害等原因出现采水、供水危机，按灾害分级由各抗旱救灾指挥部向社会公布预警，有关部门和居民及企事业单位应做好应急供水与储备用水准备。

4.3 预警形式

干旱区域的政府、组织应采取电视、广播、报刊、流动宣传工具或人工等方式向社会公众进行干旱预警和动员旱区内的群众抗灾自救。
5  信息报送和处理

旱情、灾情信息实行分级上报，归口处理，资源共享，做到快速、准确、翔实。按照“早监测、速报告、早准备、快应对”的原则，各区（县）、市级有关部门要及时监测并报告可能或已经发生的干旱信息（具体按《遂宁市突发事件信息报送规定》〈遂委办〔2008〕151号〉执行）。

6  应急响应
6.1响应准备

当发生较大、重大、特大干旱灾害后，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和各工作组成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按照指挥长的指令和本预案的要求迅速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干旱灾害的应对、处置。
6.2响应流程（见附件1：干旱灾害响应流程图）

6.3预案启动

当发生较大、重大、特大干旱灾害，或需要市抗旱救灾指挥部直接组织、指挥的干旱灾害、供水危机时，经市抗旱救灾指挥部指挥长批准，启动本预案。

6.4分级响应

应对特大干旱，启动Ⅰ级响应。由市人民政府请示省政府，在国家防总的统一指挥和省抗旱救灾指挥部的指导下，区、县政府应做好抗旱救灾先期处置工作，立即启动本预案和应急救援计划，全力配合、协助国家、省指挥部工作。

应对重大干旱，启动Ⅱ级响应。由市人民政府请示省政府，在省抗旱救灾指挥部的指挥下，区、县政府在做好先期抗旱救灾处置工作的同时，立即启动本预案和应急救援计划，全力配合、协助省抗旱救灾指挥部工作，防止其他事件的发生。
应对较大干旱，启动Ⅲ级响应。市抗旱救灾指挥部启动本预案，由市抗旱救灾指挥部统一指挥各区、县抗旱救灾工作。区、县人民政府在做好先期处置工作的基础上，配合、协助市抗旱救灾指挥部开展工作，防止其他事件的发生。
应对一般干旱，启动Ⅳ级响应。由区、县抗旱救灾指挥部统一指挥各乡、镇抗旱救灾工作。必要时市抗旱救灾指挥部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支援、指导区、县做好干旱灾害的应对、处置。
6.5应急结束

旱情或供水危机得到有效控制，由市抗旱救灾指挥部核准，报市人民政府宣布解除应急状态，应急结束。
7  后期处置
7.1旱灾总结评估


抗旱救灾结束后，各区（县）、市级相关部门应及时组织力量对干旱原因和损失情况进行总结和评估。总结评估报告按要求上报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应急办）和市抗旱救灾应急指挥部。
7.2灾后自救
各区、县人民政府应组织乡镇、农户积极开展农业和林业的补种、改种及基础设施修复等工作，市人民政府及市级相关部门要从资金、项目、技术方面支持，尽快恢复灾区的正常生活、生产、工作秩序，减少干旱带来的损失和影响。

8  应急保障

8.1宣传、培训和演习
坚持“主动、慎重、科学、有效”的原则，在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职能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通力协作，积极开展抗旱救灾科学知识普及和宣传，增强社会公众的抗灾自救意识；市、区（县）抗旱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统一组织各级干部、群众参加抗旱救灾工作培训，努力提高应对干旱和抗灾自救能力；各级抗旱救灾指挥部应定期举行不同类型的应急演习，以检验、提升抗旱救灾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
8.2紧急征用
在抗旱救灾期间，有关地方人民政府有权在本行政区域内紧急征用、调用抗旱救灾所需物资、设备、交通工具、场地和人员，涉及的组织或个人应支持、配合、服从。
调用的物资、设备或占用场地的，事后应及时归还，对于不能归还或有损坏的，应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补偿。
8.3监督检查

各级各部门必须严格执行各项应急指令，按照本预案要求，快速、科学、有效应对干旱灾害。市政府应急办、市政府督查室、市监察局、市效能办、市水利局对《遂宁市抗旱救灾应急预案》实施的过程进行监督检查，对在抗旱救灾的应对、处置过程中措施不力、不作为、不尽职责和义务，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损失或后果的单位及个人将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追究。

9  附则
本预案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本预案自发文之日起执行，原《遂宁市抗旱预案（试行）》（遂府办函〔2005〕312号文）同时废止。
附件：1．抗旱救灾响应流程图
2．遂宁市抗旱救灾应急指挥运行图
附件1

抗旱救灾响应流程图


附件2
遂宁市抗旱救灾应急指挥运行图












主题词：水利  干旱  应急  预案
抄送：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市中

级法院，市检察院，遂宁军分区。



立即组建医疗卫生救援队赶赴干旱地区，组织开展现场病员救护，转移外送重病人员；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控制人和动物传染病与疫情的发生和蔓延。





立即设置临时居住场所或调剂群众住房，调集生活救助资金和物资（如帐蓬、食品、饮用水），组织协调落实灾民临时安置、生活保障。





按照市指挥部的指令和有关规定及时向社会公众宣传报道旱情、灾情及抗旱救灾工作情况。








负责社会治安、交通秩序的维护，做好抗旱救灾物资及储备仓库的警卫工作；加强饮用水源区的保护，预防、打击各类破坏供水、供电、救灾物资运输的犯罪活动。





负责抗旱救灾的电力需要和转移安置点群众的临时供电；在通讯设施无法正常使用时，立即开通备用应急通讯设备，保证应急救援、抗灾救灾通讯畅通。





负责天气形势变化的监测，分析、预报未来旱情发展趋势，按指挥部的指令组织实施人工增雨作业；对旱区水利工程蓄水、农作物、林木受旱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旱情对城乡生活、农作物、江河水质、生态环境等方面造成的不利影响，采取有力措施确保人畜饮用水安全。








迅速集结待命、调集抗旱救灾物资、设备和设施，赶赴旱区组织当地群众抗旱自救；实施抢修、调配抽水机具与供水设施，开展输水、提水和协调跨行政区域引水，启动应急水源工程；组织打抗旱井、机井，开采地下水，安排力量向生活用水非常困难的地区输送饮用水和食物，转移偏远无水地区的群众和牲畜；开展农耕保水措施（施用抗旱剂），指导灾区改种、补种旱作物，调集旱作物种子、种苗，搞好农作物病害防治；负责森林的抗旱防御、森林病虫害防治、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干旱救援组：


市水利局：


李元建 13909067132


市农机局：


胡建清 13909069829


市国资源土局：


陶 琳  13909066658


市农业局：


李孝富  13982533999


市林业局：


杜大海  13909066383


市消防支队：


付立兵13982510899


遂宁武警支队：


蔡仲秋13808261222


市应急救援支队及干旱所在地人民政府





救灾安置组：


市民政局：


施瑞昶13882508269


市规划和建设局


叶长春13909069826





负责迅速组织交通运力和工程抢修设备，对救援所需的公路、桥梁等设施进行抢修、疏通，保障抗旱救灾物资、设备和救援人员、伤病人员的快速运送。





负责调拨和储备抗旱救灾资金、物资（粮油、食品、矿泉水、药品、柴〈汽〉油、帐篷等），确保抗旱救灾工作所需的供应。





交通运输组：


市交通局：


王正平13982512666


市规划和建设局


叶长春13909069826


市铁建办


杨远金13518361978








电力通信保障组：


明星电力公司：


张有才15828888666


市无管处：


羊丘13982501003


市电信公司：


杨润文3893333


市移动公司：


刘云15181917087


市联通公司：


米银军13909067818











灾情监控组：


市气象局：


邓 勃  13882533033


市水利局：


李元建 13909067132


市农业局：


李孝富 13982533999


市林业局：


杜大海 13909066383


市环保局


梁仲勋 13909068871





社会治安组：


市公安局：


王延文13808262329


遂宁武警支队：


蔡仲秋13808261222





宣传报道组：


市政府新闻办：


刘洪波13882540620


市广播电视局：


罗崇兰13909068873





资金物资保障组：


市财政局：


杨  军13909065898


市经委：


陈伐13909069288


市商务局：


邱立安13808268809


市粮食局：


蒋晓华13909069610


市药监局


李  伦13909062973








救护防疫组：


市卫生局：


刘刚13909068377


市畜牧食品局：


柯余富13909068377





办公室职责：贯彻市指挥部的指示和部署，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分析旱灾发生原因和发展趋势，提出具体的应急处置与救灾方案及工作措施建议，为市指挥部决策提供依据；协调各区、县抗旱救灾指挥部、市指挥部成员单位之间的抗旱救灾工作并督促落实；收集和汇总旱情、灾情，及时向市和省抗旱救灾指挥部汇报有关情况；负责干旱灾害预警、信息披露和新闻发布筹备工作；承担市指挥部日常事务。





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市政府应急办与其合署办公)：市水利局局长





副指挥长：市人民政府分管副秘书长


市水利局局长  市政府应急办主任








指挥长：市人民政府分管副市长








省抗旱救


灾指挥部


（国家防总）








市抗旱救


灾指挥部





信息汇总、核实研究（市水利局和市政府应急办）





先期处置（干旱发生地政府和有关部门）





按指挥长指令和本预案要求，各级迅速启动预案，集结队伍、调集抗旱救灾设备、物质，赶赴灾区，开展抗旱救灾应对、处置工作





指挥部办公室：市水利局（市应急办与其合署办公）





资金物资保障组：市财政局、市经委、市商务局、市粮食局、市药监局





救济安置组：市民政局、市规划和建设局





救护防疫组：市卫生局、市畜牧食品局





干旱救援组：市水利局、市农机局、市国土局、市农业局、市林业局、市消防支队、遂宁武警支队、市应急救援支队及事发地人民政府





交通运输保障组：市交通局、市规划和建设局、市铁建办





宣传报道组：市政府新闻办、市广播电视局、各新闻媒体单位





信息报告





传达指令





情况报告





下达指令





情况报告





下达指令





灾情监控组：市气象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局、市林业局、市环保局





治安维护组：市公安局、遂宁武警支队





电力通信保障组：明星电力公司、市无管处、电信遂宁分公司、移动遂宁分公司、联通遂宁分公司





特大、重大、较大干旱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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